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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汝州市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300012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汝州市小屯镇王庄村，村西有个矸石

山有两家违法小砖厂，属于散乱污小企业，不符合产业政策地

方产业布局规划。没有环评手续。违法占地没有占地手续等一

系列手续，生产中没有降尘措施引起大量粉尘污染，气味刺鼻，

噪声扰民。小屯镇镇政府因为税收包庇该企业。

调查核实情况：

反映情况部分属实。上述两个企业均为2016年清理整改项

目，备案文号分别为汝环字〔2016〕207号、汝环字〔2016〕208号。

违法占用耕地情况属实。上述两个企业均存在非法占用未利用

地情况，我市土地部门分别于2009年、2010年对其土地违法行

为进行行政处罚。2018年5月份以来，王国栋砖厂和王国安砖厂

按照河南省砖瓦行业专项整治要求，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目前，

该厂场区道路已全部硬化，原料堆场全部用软网覆盖，粉碎车

间安装有袋式除尘器。小屯镇政府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对

严重污染企业坚决查处，不存在庇护重污染小企业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1.由小屯镇政府加大对该企业的属地监

管力度，督促该企业按照河南省砖瓦行业整治标准进行整改，

10月底前完成物料全部入棚。

2.由市环保局、工信委加大对企业停产情况的监管巡查力

度，切实做到整改不到位不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复工，确保整治

工作取得实效。

问责情况：“无”

二、汝州市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300030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汝州市小屯镇西王张村，1.村西南方

向有化工厂、焦化厂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废水直接排放农田

内污染农作物。2.村西南方向矸石山上两旁，有个违法占用耕

地的砖厂，没有相关手续。生产中产生粉尘污染，固体废渣倾倒

农田旁边。属于散乱污小企业。

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平顶山市汝州市小屯镇西王张村，村西南方向有

化工厂、焦化厂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废水直接排放农田内污

染农作物的情况调查

反映问题部分属实。反映的化工厂、焦化厂实为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焦化有限公司，接到案件后，2018年7月1

日，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厂进行现场检查，各项环保设施正

常运行，各项在线数据均达到国家标准，不存在废气直排、废水

直排现象。

（二）关于村西南方向矸石山上两旁，有个违法占用耕地的

砖厂，没有相关手续。生产中产生粉尘污染，固体废渣倾倒农田

旁边。属于散乱污小企业的情况调查

反映问题部分属实。群众反映的两家砖厂分别是王国栋砖

厂和王国安砖厂，按照《河南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整改环

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豫政办明电〔2016〕33号）和《河

南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清理整改环保违法违规

建设项目的实施意见》（豫环委办〔2016〕22号）要求，上述两个

企业符合2016年清理整改项目要求，备案文号分别为汝环字

〔2016〕207号、汝环字〔2016〕208号。

违法占用耕地情况属实。上述两个企业均存在非法占用未

利用地情况，我市土地部门分别于2009年、2010年对其土地违

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2018年5月份以来，王国栋砖厂和王国安砖厂按照河南省

砖瓦行业专项整治要求，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目前，该厂场区道

路已全部硬化，原料堆场全部用软网覆盖，粉碎车间安装有袋

式除尘器。

处理及整改情况：

1.由小屯镇政府加大对上述企业的属地监管力度，并举一

反三，对辖区内的企业全面排查整治，同时处理好周边群众关

系，做好环境信访维稳工作。

2.由市环保局、工信委等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巡查、监管力

度，严厉打击违法生产造成环境污染行为。

问责情况：“无”

三、汝州市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300015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汝州市小屯镇王庄村西头矸石山旁

边，有泡花碱厂、地条铁厂、化工厂、焦化厂，两家小砖厂都是散

乱污企业，没有环保手续，生产中气味刺鼻，排放有毒污水把农

作物烧死，地下水。

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平顶山市汝州市小屯镇王庄村西头矸石山旁边，

有泡花碱厂、地条铁厂、化工厂、焦化厂，两家小砖厂都是散乱

污企业，没有环保手续的情况调查

部分属实。1.泡花碱厂。群众反映的泡花碱厂实为平顶山

市梓泰新材料有限公司10万t/a水玻璃项目，位于汝州市小屯镇

王庄村。法人代表：陶中伟。2008年9月22日，平顶山市环保局对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进行批复，文号平环监表〔2008〕44号，

2016年10月18日，汝州市环保局对该项目进行环保验收，文号

汝环建验〔2016〕8号。

2.化工厂、焦化厂。反映的化工厂、焦化厂为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焦化有限公司，位于汝州市小屯镇王庄村

南，占地面积63万平方米，年生产焦炭90万吨，焦油3万吨、粗

苯1万吨、硫铵1.2万吨、发电1亿千瓦/时。2003年6月，经河南

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复备案，文号为豫计产业〔2003〕987号；

2005年2月，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进行

批复，文号为豫环监函〔2005〕10号；2008年11月，通过河南省

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进行验收，文号为豫环保验〔2008〕98号；

2017年12月取得排污许可证，编号为91410482740720476R001

P。

3.两家砖厂。群众反映的两家砖厂分别是王国栋砖厂和王

国安砖厂，按照《河南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整改环保违法

违规建设项目的通知》（豫政办明电〔2016〕33号）和《河南省环

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清理整改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的实施意见》（豫环委办〔2016〕22号）要求，上述两个企业符

合2016年清理整改项目要求，备案文号分别为汝环字〔2016〕

207号、汝环字〔2016〕208号。

4.群众反映的地条铁厂不属实，我市小屯镇辖区内没有地

条铁厂。

（二）关于生产中气味刺鼻，排放有毒污水把农作物烧死，

地下水的情况调查

部分属实。经过实地调查，平顶山市梓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10万t/a水玻璃项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焦化有限公

司均符合环保相关要求；王国安砖厂、王国栋砖厂于2018年5月

起处于停产状态，目前，正在整改。市环保局对地下水进行取样

化验，各项指标均正常，未发现有污染现象。不存在生产中气味

刺鼻，排放有毒污水把农作物烧死情况。

处理及整改情况：

1.由小屯镇政府加大对上述企业的属地监管力度，并举一

反三，对辖区内的企业全面排查整治，同时处理好周边群众关

系，做好环境信访维稳工作。

2.由市环保局、工信委等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巡查、监管力

度，严厉打击违法生产造成环境污染行为。

问责情况：“无”

四、汝州市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90033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汝州市小屯镇王庄村西，王国栋砖厂、

王国安砖厂，没有环评手续，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粉尘，气味

刺鼻，违法占用耕地，属于典型的散乱污企业。小屯镇政府庇护

重污染小企业，请求查处。

调查核实情况：

（一）涉案企业的基本情况

1.王国栋砖厂，位于小屯镇王庄村。法人代表：王国栋，按

照《河南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整改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的通知》（豫政办明电〔2016〕33号）和《河南省环境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做好清理整改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实施意见》

（豫环委办〔2016〕22号）要求，该企业符合2016年清理整改项目

要求，备案文号为汝环字〔2016〕207号。

2.王国安砖厂，位于小屯镇王庄村。法人代表：王国安，按

照《河南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整改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的通知》（豫政办明电〔2016〕33号）和《河南省环境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做好清理整改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实施意见》

（豫环委办〔2016〕22号）要求，该企业符合2016年清理整改项目

要求，备案文号为汝环字〔2016〕208号。

（二）关于平顶山市汝州市小屯镇王庄村西，王国栋砖厂、

王国安砖厂，没有环评手续，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粉尘，气味

刺鼻，违法占用耕地，属于典型的散乱污企业。小屯镇政府庇护

重污染小企业，请求查处的情况调查

反映情况部分属实。经调查，2018年5月份以来，王国栋砖

厂和王国安砖厂按照河南省砖瓦行业专项整治要求，一直处于

停产状态。目前，该厂场区道路已全部硬化，原料堆场全部用软

网覆盖，粉碎车间安装有袋式除尘器。

违法占用耕地情况属实。上述两个企业均存在非法占用未

利用地情况，我市土地部门分别于2009年、2010年对其土地违

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小屯镇政府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对

严重污染企业坚决查处，不存在庇护重污染小企业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

1.由小屯镇政府加大对该企业的属地监管力度，督促该企

业按照河南省砖瓦行业整治标准进行整改，10月底前完成物料

全部入棚。

2.由市环保局、工信委加大对企业停产情况的监管巡查力

度，切实做到整改不到位不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复工，确保整治

工作取得实效。

问责情况：“无”

五、汝州市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290048

为重复举报件，办理结果与第24批交办件D4100002018062

20002相同。

六、汝州市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300035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汝州市汝南办事处虎头段南岸大坝外

约50米处，虎头村村民张宾杰于2011年在汝州市汝南办事处虎

头村非法生产经营石料厂，形成了南北长约200米，东西长约

500米的非法加工生产点，多年来未经任何部门批准，非法侵占

基本农田和耕地约100多亩盗挖国家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张宾杰石料厂生产用的砂石原料绝大部分就是在其非法侵占

的基本农田和耕地内采挖的，现遗留7个4米以上的深坑（面积

约60亩以上）。自2017年9月份根据市政府要求取缔全市所有石

料厂以来，张宾杰为逃避法律制裁，将其非法盗挖国家资源遗

留的7个深坑大部分填满了生活和建筑垃圾，严重污染地下水

和破坏生态环境。2017年我们多次到国土、环保等相关部门投

诉未果。

调查核实情况：

本案反映的张宾杰石料厂位于汝州市汝南街道虎头村，经

营者姓名为张宾杰，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2日，营业执照注册

号：410482615157866，经营范围为砂石销售。该沙场于2017年8

月份在汝州市河道及周边采砂（石）专项整治行动中被取缔。目

前情况：张宾杰沙场原厂址处堆放有砂石堆，机器设备已拆除，

沙场东侧有两个采砂后遗留下的沙坑，北侧沙坑宽约37米，长

约150米，平均深约1.4米；南侧沙坑宽约21米，长约82米，深约

1.3米。沙场经营期间，张宾杰在此处还挖有其他沙坑，但均被

其用土回填，现已种上果树。

现场调查发现北侧沙坑内有少量的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

因虎头村离市区较远，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处理垃圾的静脉产业

园正在建设中，该沙坑为虎头村垃圾临时堆放点，现已责令虎

头村对沙坑内的垃圾及时清理。汝州市环保局对附近的两口井

井水取样检测，井水各项指标均正常，未发现有污染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

1.由汝州市汝南街道加强属地责任监管，并举一反三，对

辖区内的企业全面排查整治，同时处理好群众关系，做好环境

信访维稳工作。

2.由汝州市地矿局、国土局、环保局、水务局加强行业监

管，防止造成环境安全隐患和次生灾害。

问责情况：“无”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34批）
2018年7月8日

一、汝州市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10065

反映情况：2016年下半年，中铝集团鳌头矿区在汝州市临

汝镇乡关庙村一组范围内开采铝矿，占用土地均是在未经村集

体协商决定的情况下所占用的，并且矿区所占用土地均系责任

田等农业用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之

规定。中铝集团鳌头矿区在矿区内采挖铝矿的同时，又深度采

挖铝矿下部的煤矿，截止目前矿区采挖矿坑深度达100余米，其

破坏性的采挖方式对矿区及周边自然生态造成了严重的、不可

恢复的损失，且中铝集团鳌头矿区是在未取得相关采矿许可证

的情况下，擅自违法采挖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矿种，其

行为已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涉嫌刑事犯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之规定。汝州市临汝镇乡关庙村一组

村民常年所居住的房屋距中铝集团鳌头矿区最近的仅60余米，

最远的一户也不过100余米，矿区施工期间对其扬尘未做出任

何有效的控制及处理，周边农田及用于村民日常通行道路被扬

尘覆盖严重，关庙村一组村民各户每天都是门窗紧闭。矿区常

年来不分昼夜采挖，产生巨大噪音，关庙村一组村民常年遭受

施工噪音摧残，白天无法正常生活，夜晚无法正常入睡，造成了

严重的精神损害。且村民住房产生多处巨大裂痕，严重危及村

民的健康权及生命，要求中铝集团鳌头矿区停止其侵权行为侵

害，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调查核实情况：

（一）反映的关于2016年下半年，中铝集团鳌头矿区在汝州

市临汝镇乡关庙村一组范围内开采铝矿，占用土地均是在未经

村集体协商决定的情况下所占用的，并且矿区所占用土地均系

责任田等农业用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

条之规定的情况调查。

属实。2015年中铝集团鳌头矿区与关庙村部分群众私自协

商，在向有关群众支付一定占地费用，未办理合法用地手续的

情况下，进行采挖或占压作业。

处理及整改情况：汝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1月12日对

卢氏县矿山建筑工程公司汝州市鳌头铝矿分公司（中铝鳌头铝

土矿施工单位）未经批准，违法占用汝州市临汝镇关庙村集体

土地开采铝矿一案立案调查。2018年4月4日市国土资源局依法

对其下达了汝国土资罚决〔2018〕3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企

业作出2363879.2万元处罚，同时责令卢氏县矿山建筑工程公

司汝州市鳌头铝矿分公司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自行改正

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的开采行为，并恢复土地种植条件。

目前，市国土资源局对企业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还在诉

讼期内，下一步将按照处罚决定的有关要求和企业与群众签订

的土地恢复协议，到期如不履行处罚决定，将依法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

（二）关于中铝集团鳌头矿区在矿区内采挖铝矿的同时，又

深度采挖铝矿下部的煤矿，截止目前矿区采挖矿坑深度达100

余米，其破坏性的采挖方式对矿区及周边自然生态造成了严重

的、不可恢复的损失，且中铝集团鳌头矿区是在未取得相关采

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违法采挖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

矿种，其行为已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涉嫌刑事犯罪，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之规定的情况调查。

部分属实。举报件中反映矿区采矿深度达100余米的问题，

经核实，该矿采矿许可证显示开采深度由525米至279米标高，

由此矿坑开采深度100余米在开采深度范围之内。

反映中铝集团鳌头矿区在矿区内采挖铝矿的同时，又深

度采挖铝矿下部的煤矿的问题。经调查核实，由于煤铝属伴

生矿种，中铝鳌头矿在开采铝土矿过程中，开采少量伴生煤

资源。

反映破坏性的采挖方式对矿区及周边自然生态造成了严

重的、不可恢复的损失的问题。按照《汝州市2017—2019年度

“矿山复绿”和废弃无主矿山生态修复与恢复治理行动方案》的

工作要求，2017年—2018年中铝鳌头铝土矿对其1号、2号坑矿

实施复绿，总面积190亩，目前已完成。

处理及整改情况：1. 市地矿局于2018年5月30日对中铝鳌

头铝土矿采煤情况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2.责令中铝公司今冬明春继续推进矿山复绿工作，恢复矿

区生态。

（三）关于汝州市临汝镇乡关庙村一组村民常年所居住的

房屋距中铝集团鳌头矿区矿最近的仅60余米，最远的一户也不

过100余米，矿区施工期间对其扬尘未做出任何有效的控制及

处理，周边农田及用于村民日常通行道路被扬尘覆盖严重，关

庙村一组村民各户每天都是门窗紧闭。矿区常年来不分昼夜采

挖，产生巨大噪音，关庙村一组村民常年遭受施工噪音摧残，白

天无法正常生活，夜晚无法正常入睡，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

且村民住房产生多处巨大裂痕，严重危及村民的健康权及生

命，要求中铝集团鳌头矿区停止其侵权行为侵害，并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的情况调查。

部分属实。中铝公司在关庙村一、二村民组辖区范围内采

矿，距村民住宅较近，给村民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为解决

此问题，2016年7月30日，经村、组、中铝公司三方共同协商，达

成如下处理意见：一是中铝公司采坑距民宅距离超出100米的，

不予赔偿；二是中铝公司采坑距民宅60—100米的，按每户5000

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000元的标准予以赔偿；三是采坑

距民宅60米以内，在不影响村民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村委、中铝

公司与村组村民另行协商处理意见；四是采矿生产工作时间为

早上5时至晚上11时，中铝公司的工作生产时间，接受村民监

督，超出此工作时间，中铝公司应立即整改；五是村民在收到中

铝公司赔偿后，若无法律明文规定，不得阻碍中铝公司开采生

产。若出现无理强行阻挠开采生产者，负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

果及损失。

举报人反映的扬尘问题，经实地查看，该公司矿区门口设

车辆冲洗装置及喷淋设施，出厂区道路硬化，配备洒水车2台，

雾炮车1台，雾炮机6台，矿区内物料采取了覆盖措施，由于该矿

从5月份至今处于停产状态，该公司只有两台洒水车对场区及

通场道路进行洒水作业。该公司通场道路系县道临坡路，中铝

鳌头矿区北邻伊川县有关矿区，长期以来出入伊川县矿区的重

型车辆也在该路通行，部分路段路面毁损，车辆通行造成扬尘。

举报人反映的噪音问题，因该矿自5月份至今处于停产状

态，噪音问题无事实依据。房屋产生裂痕的问题，经调查组实地

查看，60米—100米范围内农户住宅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农

户家中房屋墙体有轻微裂痕。2016年7份，关庙村委会、村民组、

中铝公司三方已签订协议，并按照协议对采坑距民宅60—100

米的，按每户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000元的标准给

予了赔偿，对采坑距民宅60米以内，通过专项协商进行赔偿处

理。

处理及整改情况：1. 责令中铝鳌头铝土矿安排专门人员，

加大周边道路清扫力度，加大洒水频次，减少道路扬尘。

2. 责令中铝鳌头矿和关庙村委会按照三方协议对60米以

内的村民进行搬迁安置，对60米—100米内的村民，按时支付有

关款项。由中铝公司、关庙村委会引导信访群众走法律程序解

决诉求。

问责情况：“无”

二、汝州市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7010017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汝州市煤山办事处西东街第四村民

组，组长闫书和承包人，将西东街第四村民组最好的土地以低

价的名义高价转让给李新宪建了个砖厂，造成大气污染，耕地

毁坏。

调查核实情况：

部分属实。经调查，闫书和为现任西东居委会第四居民组

组长。2006年10月16日，原西东居委会第四居民组组长王志辉

从西东居委会四组租赁土地22亩，租赁期为20年，每亩每年300

元。2017年2月13日李新现彩砖厂与出租方王志辉签订租赁合

同，从王志辉处（方）租赁土地15.9亩，年租金为2万元，租赁期

为9年。根据市场价格波动，存在租地价格差异。该企业于2017

年3月办理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国环评证乙字第2546

号）手续，并且安装有除尘设施并配备有雾炮机、喷淋降尘设

备，且设备均正常运转。

反映的耕地毁坏问题情况不属实，根据汝州市国土资源局

出具的证明，项目所在地土地性质为建设用地。

处理及整改情况：

1.由煤山街道办事处加大对该企业的属地监管力度，加强

环境管理，严格落实相关环保治理措施，安排专人不定时巡查，

同时妥善处理与周边群众的关系。

2.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厂区内地面硬化，物料全部

入仓，最大程度地降低扬尘污染。

3.由汝州市国土局、工信委、环保局等有关部门加强对企

业的监管，监督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

问责情况：“无”

三、汝州市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10073

反映情况：河南省平顶山汝州市米庙镇郭营村十年前村霸

郭武超在举报人门前违法建鸡舍，十年来门前街道堵塞，污水

四溢，杂草丛生，雨天雨水倒灌令房屋无法住人。2010年4月因

举报遭汝州市环保局长陈万幸报复，多次毒打，致举报人瘫哑。

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反映的平顶山市汝州市米庙镇郭营村十年前

村霸郭武超在举报人门前违法建鸡舍，十年来门前街道堵

塞，污水四溢，杂草丛生，雨天雨水倒灌令房屋无法住人的情

况调查

部分属实，经调查，郭武超在其住宅西侧建有鸡舍，因郭营

村属于禁养区，村内不能有养殖场，2010年4月30日，市土地局

会同米庙镇政府依法拆除郭武超违法建设的鸡舍。由于该村道

路没有硬化，没有做统一的污水管道设施，举报人院内地势低

于门前道路，导致排水不畅，并非是养殖场所致。

（二）关于反映的2010年4月因举报遭汝州市环保局长陈万

幸报复，多次毒打，致举报人瘫哑的情况调查

经调查核实，该案件举报人系米庙镇郭营村1组村民郭立，

该举报人自2007年起因反映邻里纠纷问题多次赴省、进京上

访，曾因非访扰乱社会秩序被市公安局四次行政拘留。

本案件涉及举报人遭毒打问题，举报人郭立于2018年3月

30日向中央巡视组反映，后交由米庙派出所主办，米庙派出所

通过约见信访人，实地了解信访人诉求，并就信访人遭毒打一

事进行了调查取证，认定结果为该举报人反映遭报复，多次毒

打致举报人瘫哑不属实。但考虑到郭立因多年上访致贫、精神

受创，生活上较为困难，米庙镇党委、政府为其办理了最低生活

保障。同时，在取得信访人理解、同意的基础上计划对信访人现

有住房进行改造，改善其居住条件。

处理及整改情况：

1.由米庙镇政府立即解决现行污水积存问题，确保街道无

积存污水，特别是加强雨天排查，采取有效应急措施，防止雨水

倒灌群众住宅现象发生。

2.按照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目标和要求，结合该村地

理区位等基础条件，制定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任务和时间节

点，加强污水管网建设，不具备条件的实施就地生态处理，从根

本上解决农村污水问题。

问责情况：“无”

四、汝州市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300064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汝州市工业大道，汝南派出所和平煤

集团对面有个煤场，露天堆放煤，扬尘大，经常从该厂散发出刺

鼻的酸味。该煤场里有火车道。

调查核实情况：

部分属实。经调查，汝州市弘瑞实业有限公司租赁汝州市

王寨粮油贸易站（原803厂）土地，从事煤炭货物装卸服务。该公

司按照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要求，露天堆放的煤堆全部覆盖

扬尘网，安装建设有防风抑尘网和抑尘喷雾装置，出口处安装

有车辆进出清洗设施，并有洒水车不间断对路面进行洒水降

尘。联合调查组现场检查中，未闻到有刺鼻的酸味。

处理及整改情况：

按照《汝州市2018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要

求，为进一步做好煤场的防尘治理工作，该公司计划建设全密

闭大棚，目前设计方案已确定，计划2018年7月中旬开工。

问责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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